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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 104-0609 

一、 103年營所稅結算申報書已修訂與商業會計處理準則之會計項目一致。 

二、 夫妻銷售婚前各自取得之不動產且符合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第 5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者，免徵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三、 生前出售土地未辦妥移轉登記即死亡者，該土地應列入遺產課稅。 

四、 委託國際快遞業者運送外銷貨物，也可以申報適用零稅率。 

五、 房地合一／非境內居住者售屋 稅負較重。 

六、 問答／漏為外勞繳稅 自動補報免罰。 

七、 符合條件的中小企業於 103年 5月 20日起 2年增僱員工可加成抵稅。 

八、 誤將統一發票轉供他人使用，儘速向稽徵機關報備。 

九、 營利事業因信託契約所獲配之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並非投資所獲配，無所得

稅法第 42條第 1項及第 66條之 3規定之適用。 

十、 營業人暫停營業或復業應依規定申報核備喔! 

十一、 贈與公共設施保留地予配偶及直系血親以外親屬，仍須報繳贈與稅。 

十二、 繼承人已遷出至國外，遺產稅應如何申報？ 

十三、 屬查定銷售額之小規模營利事業，有取得扣繳憑單之租賃收入及扣繳稅

款，該怎麼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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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3年營所稅結算申報書已修訂與商業會計處理準則之會計項目一致 

新營某公司詢問 103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有無修正？  

南區國稅局新營分局表示，財政部為了讓企業在申報財務報表及營利事業所得稅時，

能與金管會認可之 2013年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FRSs)及 103年 11月 19日修正後商

業會計處理準則之會計項目趨於一致，已修訂 103年度營所稅申報書表，將企業財務

報表以往一般慣稱的「會計科目」改稱「會計項目」，並整合修訂會計項目約 40餘項；

損益及稅額計算表刪除「商品盤盈」及「商品盤損」；資產負債表則有較大輻度調整。

以「短期投資」為例，一般公司、獨資或合夥企業投資股票，可將該項投資金額彙整

填列在「短期投資」；公開發行公司可依財務報表之投資歸屬區分為各種金融資產，

例如將該投資填列「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而「長期投資」項目，

則供一般公司、獨資或合夥企業依長期性投資之各會計項目彙總填列。各地分局、稽

徵所都有提供前述修正內容的宣導摺頁，歡迎就近索取。 

新聞稿聯絡人：營所遺贈稅課 黃課長 

聯絡電話：06-6372446 

更新日期：2015/06/09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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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夫妻銷售婚前各自取得之不動產且符合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第 5條第 1項

第 1款規定者，免徵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屏東市劉小姐問，本人與先生婚前各自擁有自住 1戶房屋，為減輕房貸壓力，想把本

人名下之房屋出售，應否繳納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南區國稅局屏東分局表示，依據 104年 1月 7日修正增訂之特種貨物及勞務稅(以下簡

稱特銷稅）條例第 5條第 1項第 12款規定，對於銷售房地確屬非短期投機者授權財政

部核定免稅，財政部乃於 104年 2月 5日發布核定適用上開「確屬非短期投機」之免

徴特銷稅 11種案件類型，並追溯適用於 104年 1月 9日生效時未核課確定之案件。其

中屬夫妻銷售婚前各自取得且符合同條項第 1款規定之不動產，免徵特銷稅。 

該分局舉例說明：夫妻結婚前各自持有 1棟自住房地，且該房地符合特銷稅條例第 5

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於結婚後出售其中 1戶持有未達 2年之房地，因符合財政部核

定免徵特銷稅第 5種類型規定，所以免徵特銷稅。 

新聞稿聯絡人：銷售稅課王課長   聯絡電話：08-7311166轉 300 

更新日期：2015/06/09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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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前出售土地未辦妥移轉登記即死亡者，該土地應列入遺產課稅 

（彰化訊）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被繼承人生前出售之土地，迄至死亡時尚未辦

妥產權移轉登記，依民法第 758條規定，仍屬被繼承人之遺產，應列入遺產課稅；惟

此土地須先辦繼承登記後再辦移轉登記與買受人，應屬被繼承人生前未償之債務，其

繼承人應負履行交付債務之義務並取得請求未給付土地價款之權利，應以未給付之價

款計入遺產總額並扣除債務後依法核課遺產稅。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洽詢或上中區國稅局網站

www.ntbca.gov.tw點選網頁電話，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更新日期：2015/06/09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http://www.ntbc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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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委託國際快遞業者運送外銷貨物，也可以申報適用零稅率 

官田區陳先生問：公司經由國際快遞業者寄送貨物給國外廠商，可不可以申報適用營

業稅零稅率？要附甚麼證明文件？ 

南區國稅局新營分局表示，營業人委託依快遞貨物通關辦法向海關登記之快遞業者，

運送離岸價格新臺幣 5萬元以下之貨物出口，可憑該快遞業者所出具載有寄件人名稱、

統一編號、貨物名稱、數量、離岸價格及出口快遞貨物簡易申報單之託運單主、分號

等資料之執據，做為申報營業稅適用零稅率之證明文件。 

新聞稿聯絡人：銷售稅課劉課長 

聯絡電話：06-6573111分機 300 

更新日期：2015/06/09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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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房地合一／非境內居住者售屋 稅負較重 

2015-06-09 04:32:12 經濟日報 記者 陳美珍 

與綜合所得稅稅率比較，房地合一課稅制施行後，出售房產的利得稅負最高

亦達到 45%。不過，與一般所得不同之處在於，房產利得稅率不是一成不變，

而是根據持有期間長短，決定稅負輕重，持有超過十年以上，可按最低稅率

15%繳稅。 

立法院通過的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有關房地合一課稅制的一般性稅

率（即非自用住宅），依據所有權人為企業或個人、身分是境內居住者或非

境內居住者，以及持有房產期間長短，分別訂有二到四級高、低不同的稅率。

以個人為例，境內居住者的適用稅率與「非境內居住者」相比，稅率級距不

僅較多，還可擁有長期持有的輕稅選擇；而非境內居住者因其適用稅率的分

級較少，在台售屋利得稅負，平均會較居住者為重。 

依據稅法，境內居住者適用的房地合一稅率共分四級，按其持有不動產年限

依序是：期間未達一年，稅率 45%；持有一年以上、未達二年的稅率是 35%；

持有二年以上、未達十年為 20%；持有超過十年才出售，稅率降至 15%。 

非境內居住者出售在台持有的不動產，利得稅率只有二級，持有期不滿一年，

會被課以 45%最高稅率；持有超過一年，稅率降為 35%。 

換言之，雖然房地合一課稅制施行後，境內外居住者的最高稅負表面一致，

但境內居住者只要長期持有不動產，不要在二年內從事短期買賣行為，出售

房產的利得就可降至 20%以下，遠較非境內居住者為輕。 

既然境內與境外居住者的稅率大不相同，所謂境內居住者究竟指得是誰？按

照稅法規定，境內居住者必須合乎：在中華民國境內有住所，且經常居住在

我國境內；或是，在中華民國境內無住所，但在一個課稅年度內於我國境內

居留滿 183 天者。兩項要件只要符合其中之一，即是我國境內居住者。 

例如甲舉家遷美並長期在美國工作，甲在台灣留有一棟房產，依規定，只要

甲在一個課稅年度內，返台並居留時間逾 183 天，甲就算是台灣的居住者。

非境內居住之個人的適用稅率，與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的企業完全一致，

這項高稅率的設計目的，在防止外籍人士與外資企業來台炒房。至於我國境

內一般營利事業的房地合一稅率維持 17%，與正常營所稅率一致。（基礎篇四

之二）  

 【2015/06/09經濟日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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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問答／漏為外勞繳稅 自動補報免罰 

2015-06-09 04:32:13 經濟日報 稅務問答暨快訊 

板橋區陳小姐問：5 月時忘記幫公司的外籍勞工申報綜合所得稅，會有什麼樣

的處罰？ 

北區國稅局板橋分局答覆：在中華民國境內無住所，而於一課稅年度內在中

華民國境內居留合計滿 183 天者，應於每年 5 月 1 日起至 5 月 31 日止（遇假

日順延 1 日），向居留地址所轄稽徵機關辦理結算申報。另依據所得稅法第 110

條第 2 項及稅捐稽徵法第 48 條之 1 規定，外僑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人未依規

定辦理結算申報，而經稽徵機關調查發現有依規定課稅之所得額，除補徵稅

款外，應處以所漏稅額三倍以下的罰鍰。但是如果在未經檢舉及未經調查前，

自動提出補報者，除補徵稅款外，應就補徵之稅款加計利息一併徵收，可免

予處罰。  

 【2015/06/09經濟日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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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符合條件的中小企業於 103年 5月 20日起 2年增僱員工可加成抵稅 

南區國稅局新營分局表示，為鼓勵企業主增僱員工，行政院發布「中小企業增僱員工

薪資費用加成減除辦法」。當行政院主計處按月發布之失業率連續 6個月高於一定數

值，新投資創立或增資擴展資本額達 50萬元的中小企業，企業淨值為正值、增僱 2人

以上本國籍員工且提高該企業整體薪資給付總額時，可就每年增僱本國籍員工所支付

薪資金額 130%限度內，自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 

因 103年 6月到 12月我國失業率連續 6個月已高於 3.78%，經濟景氣指數也達到規定

標準，經濟部於是公告啟動中小企業增僱員工薪資費用加成減除辦法，首次優惠適用

期間自 103年 5月 20日至 105年 5月 19日止。新營分局特別提醒，符合上述資格的

中小企業，需於辦理 103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依規定格式填報，並於申

報期限屆滿前檢齊所需文件，才能享有抵稅優惠。 

新聞稿聯絡人：營所遺贈稅課黃課長 

聯絡電話：06-6573111轉 100 

更新日期：2015/06/09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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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誤將統一發票轉供他人使用，儘速向稽徵機關報備 

郭小姐來電詢問：因作業疏忽誤將新營分店統一發票轉供善化分店使用，應如何處理，

會不會受處罰？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新營分局表示：營業人誤將統一發票轉供他人使用者，依營業稅法

規定應處新臺幣 3,000元以上 30,000元以下罰鍰。但是財政部考量營業人如自動向國

稅局報備，對於統一發票管理作業的影響不大，所以在稅務違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中

增訂二，營業人倘於未經檢舉、未經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進行調查前，

自動向稽徵機關報備，可免予處罰。該分局提醒，營業人不同分店的發票不可混合使

用，如有發生誤用，應立即主動向國稅局報備，以免受罰。 

新聞稿聯絡人：銷售稅課劉課長美玲 

聯絡電話：06-6573111分機 300 

更新日期：2015/06/09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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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營利事業因信託契約所獲配之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並非投資所獲配，無所

得稅法第 42條第 1項及第 66條之 3規定之適用 

本局表示，轄內甲公司 100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營業收入淨額中列報股利

淨額 700餘萬元，惟係受贈於他人信託股票之孳息他益，非屬所得稅法第 42條第 1項

所稱因投資於國內其他營利事業而獲配之股利淨額，本局乃轉正為其他收入並補稅，

且就其獲配股利總額所含之可扣抵稅額自其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餘額予以剔除。甲公

司不服，主張本局拘泥於所得稅法第 42條文字，有違信託導管理論之精神，且逕予剔

除股東可扣抵稅額，使股東可扣抵稅額憑空消失，顯悖常理等語，申經復查及提起訴

願均遭駁回，遂提起行政訴訟，全案經最高行政法院判決駁回而告確定。 

  本局進一步解釋，所得稅法第 42條第 1項規定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所獲配之股利

淨額或盈餘淨額，得不計入所得額課稅，須以因「投資」於國內其他營利事業為要件。

營利事業因信託契約取得之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並非因投資所獲配，無所得稅法第

42條第 1項不計入所得額課稅規定之適用，應計入所得額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其獲

配之可扣抵稅額，不得依所得稅法第 66條之 3規定，計入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餘額。

前揭案例，甲公司並未提出其有投資該公司之相關資料，故其獲配之股利淨額，係基

於信託契約之受益人所致，本局予以調整補稅並無不合。 

  本局特別提醒，營利事業並未「投資」其他營利事業，而係基於「投資」以外原

因取得之收益及可扣抵稅額，尚非所得稅法第 42條第 1項及第 66條之 3兩稅合一制

度規範之範疇，營利事業應自行調整以免遭補稅及處罰。 

新聞稿聯絡人：法務一科 鄭股長 

聯絡電話：03-3396789轉 1616 

更新日期：2015/06/09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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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營業人暫停營業或復業應依規定申報核備喔!! 

太保市某事務所林小姐問：營業人辦理停復業登記，應向哪個機關申報核備呢？ 

南區國稅局嘉義縣分局表示：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31條及營業登記規則第

8條規定，營業人欲停復業，應於停復業前向主管稽徵機關辦理停復業登記，如已向公

司或商業登記主管機關辦妥停業或復業登記，可免向主管稽徵機關送件辦理，視為已

依法向稽徵機關申報核備。 

國稅局呼籲，營業人暫停營業或復業時，應於規定期限內申請核備，以免遭受處罰；

如未依規定辦理將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46條處 1,500元至 15,000元罰鍰。 

新聞稿聯絡人：本分局銷售稅課羅課長 

聯絡電話：（05）3621010分機 300 

更新日期：2015/06/09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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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贈與公共設施保留地予配偶及直系血親以外親屬，仍須報繳贈與稅 

新營吳先生詢問：贈與公共設施保留地給兄弟，需要繳納贈與稅嗎？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新營分局表示，依照都市計畫法規定，贈與公共設施保留地給配偶

或子女、父母等直系血親，得免徵贈與稅。吳先生將公共設施保留地贈與給兄弟，因

為是旁系親屬，仍須報繳贈與稅。該分局進一步提醒，如贈與公共設施保留地給配偶，

雖然免繳贈與稅，贈與人仍須提出土地所屬管轄公所核發之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或

公共設施用地)證明書向戶籍所在地國稅局申報。 

新聞稿聯絡人：營所遺贈稅課 黃課長 

聯絡電話：06-6372446 

更新日期：2015/06/09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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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繼承人已遷出至國外，遺產稅應如何申報？ 

屏東市王先生來電詢問：要辦理配偶遺產稅申報，但子女戶籍都遷至國外？該如何準

備子女的戶籍資料呢？ 

南區國稅局屏東分局答覆：繼承人係未在我國境內設籍之華僑或遷居國外之國民，如

係委託國內人士代為申報，應檢附僑居地之我國使領館或經政府指定之合法僑團簽證

委託辦理遺產稅申報及繼承登記等事項之授權書，並檢附華僑身分證明或請領遷居國

外以前之戶籍謄本；繼承人親自回國辦理申報者，可攜帶本人護照並檢附華僑身分證

或請領遷居國外以前之戶籍謄本辦理申報。 

新聞稿聯絡人：營所遺贈稅課許課長 

聯絡電話：08-7311166轉 100 

更新日期：2015/06/09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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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屬查定銷售額之小規模營利事業，有取得扣繳憑單之租賃收入及扣繳稅

款，該怎麼處理？ 

臺南市某商號陳小姐問：本人經營免用統一發票之小規模營利事業，該怎麼申請退還

租賃收入之扣繳稅款？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臺南分局表示，核定免用統一發票之小規模營利事業，無須辦理營

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原則上係由國稅局依查得資料核定營利所得直接歸併獨資資

本主或合夥組織合夥人之綜合所得稅課稅，惟其如欲申請退還扣繳稅款時，則應辦理

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 

新聞稿聯絡人：謝課長 

聯絡電話：2118714 

更新日期：2015/06/09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